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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2007/08 年度公屋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  
 

2007 年 3 月 5 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所發表的意見和建議 

 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和建議  政府的意見  

(a) 在計算用以釐定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的非住

屋開支時，政府當局應考慮把備用金佔住戶開

支總額的比率，從現時的 5%增加至 10%，以顧

及住戶因醫療費和交通費，以及供養父母等開

支不斷上升所帶來的困難。  

計算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的現行公式中，非住屋開支

部分已涵蓋一般項目，例如交通費和醫療費。其他項目

如煙酒、首飾、旅遊等亦已包括在內。由於非住屋開支

部分是根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按年調整，通脹的

影響亦已考慮在內。2002 年度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

討中所引入的 5%「備用金」，目的是切合住戶把某部

分入息留作儲蓄或應急之用的期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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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為處理個別申請人的特殊情況，應考慮彈性實

施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，讓有真正需要而未

能符合限額的家庭也有資格申請入住公共租住

房屋（下稱「公屋」）。  

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的工作目標，是為未能

負擔租住私人樓宇的家庭提供資助公屋。釐定輪候冊入

息和資產限額的公式，正是按此概念而設計。為盡量減

少該等限額按年變動所帶來的影響，我們在 2002 年引入

新安排，讓因超逾限額而被取消申請資格的輪候冊申請

人，倘在其後因修訂限額或他們本身的情況有所改變，

而按當時的限額計再次符合申請資格時，可在申請被取

消後的 6 個月至兩年內恢復其申請。  

(c) 由於扶貧委員會把月入 5,600 元或以下者界定

為「在職貧困人士」，有人關注到，月入總額

11,200 元的 2 人家庭會超逾 2007/08 年度建議輪

候冊入息限額 10,800 元，因而不符合入住公屋

的資格。社會大眾不會接納「在職貧困人士」

都不能享受公屋福利。  

扶貧委員會採用 5,600 元的限額，是以月入中位數的一

半（ 5,000 元），加上居於偏遠地區而須乘坐車船跨區

工作者的部分交通費（ 600 元）計算得出。扶貧委員會

考慮在職者在交通費方面個人的需要，而我們則着眼於

家庭能否負擔租住私人樓宇。把兩個基本上不同的概念

直接比較並不恰當，特別是因為扶貧委員會的限額是以

個人為基礎，把此限額直接乘以家庭中在職成員人數來

計算家庭的限額，可能得出非常扭曲的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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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鑑 於 扶 貧 委 員 會 建 議 推 行 交 通 費 支 援 試 驗 計

劃，為「在職貧困人士」提供每月交通津貼 600

元，有人關注到，倘交通津貼亦視為家庭收入，

則該試驗計劃下的合資格家庭，譬如 2 人家庭，

便不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。有見及此，請政府

當局考慮委員的建議，在輪候冊入息限額的計

算上，剔除該試驗計劃下的交通津貼。  

為提供額外誘因，鼓勵居於四個偏遠地區（即元朗、離

島、北區和屯門）的貧困低收入居民求職和跨區工作，

扶貧委員會建議，倘求職者居於該等地區而須跨區工

作，而且每月收入不超逾 5,600 元，便符合資格在交通

費支援試驗計劃下，領取每月跨區交通津貼 600 元，以

六個月為限。扶貧委員會亦建議，該筆津貼不應算作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的收入。鑑於該計劃屬非全港性試驗

計劃，加上建議的津貼只會發放六個月，當扶貧委員會

落實建議時，我們會考慮在按入息和資產限額審核輪候

冊申請人的資格時，不把建議的津貼作入息計算是否恰

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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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政府當局應設法解決以下由一位委員提出的各

項受關注事宜－  

 

(i) 2007/08 年度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，以

2004/05 年度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數據為基

礎。該位委員認為，採用上述的過時數據，可

能令一些住戶不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，對輪候

冊申請人不公平；  

 

(i i) 建議的 2007/08 年度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不

能接受，對人數不同的家庭調整並非一致。根

據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（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

CB(1)1012/06-07(04)）（夾附資助房屋小組委

員會文件 SHC 7/2007）附件 C，唯獨 2 人家庭

的輪候冊入息限額獲調高， 1 人、 3 人和 4 人

家庭的限額完全未見增加；以及  

 

 

 

(i) 2007/08 年度輪候冊入息限額檢討採用最新的住戶

開支統計調查結果（即 2004/05 年度），而從該次

調查所得的開支數字已參照相關甲類消費物價指數

調整，以反映自 2004/05 年度以來的物價轉變。  

 

 

(i i) 輪候冊入息限額以「住戶開支」作為計算基準，住

戶開支包括住屋開支和非住屋開支，再加 5%「備用

金」。因此，限額很自然地不會以直線比例遞增。

該機制的詳情載於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文件 SHC 

7/2007 附件 A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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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2007/08 年度輪候冊資產限額的建議增幅，看

來對不同人數的家庭既非遞增有序，亦並非一

致。  

 

 

(iii) 我們以 2005/06 年度輪候冊資產限額為基礎，參照

年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每年調整資產限

額。所有住戶均以同一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調

整，並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數。因此，限額很

自然地不會以直線比例遞增。詳情亦載於資助房屋

小組委員會文件 SHC 7/2007 附件 A。  

(f) 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嚴格，加上房委會決定

停建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，難免令某些人不能

受惠於資助房屋。政府當局應考慮檢討相關政

策，以解決這些人的住屋需求。  

政府的一貫政策，是向不能負擔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

家庭提供資助公屋。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的公式，是

按此基礎而設計，以照顧不能負擔租住私人樓宇的家

庭。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每年均會檢討，以反映社會

經濟狀況的最新轉變。  

 

 

 
 




